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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55� � � � � � � �证券简称：朗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9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主体持股的基本情况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范小友先生持有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份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55%。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IPO” ）前取得的股份。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兼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曙光先生持有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43%。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常州朗博

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范小友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55%；本次减持后，范小友先生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兼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曙光先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36%；本次减持后，王曙光先生当前持有公司

股份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08%。

近日，公司收到范小友先生及王曙光先生出具的《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范小友先生

及王曙光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范小友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80,000股

持股比例 0.075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80,000股

股东名称 王曙光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00,000股

持股比例 0.094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戚建国 45,000,000 42.4528%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范小凤 12,000,000 11.3208% 戚建国之妻

常州市金坛君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8,000,000 7.5472% 戚建国控股公司

戚淦超 6,700,000 6.3208% 戚建国之子

王曙光 100,000 0.0943% 戚建国之妹夫

范小友 80,000 0.0755% 戚建国之妻弟

合计 71,880,000 67.8113% 一

注：持股比例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范小友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5日

减持数量 8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4日～2025年11月1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8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8.68～39.05元/股

减持总金额 3,097,767.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755%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755%

当前持股数量 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

股东名称 王曙光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5日

减持数量 25,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4日～2025年11月1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25,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9.00～39.10元/股

减持总金额 975,268.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236%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36%

当前持股数量 75,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70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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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11月12日、11月13日、11月14

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风险提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12日、11月13日、11月14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不存在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不存在大

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者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于2025年9月5日披露了《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2025年11月12日、11月13日、

11月14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范小友先生根据减持计划减持了80,000股公司股

票，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兼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王曙光先生根据减持计划减持了25,

000股公司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亦未发现其他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12日、11月13日、11月14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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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泰达环保与亚历山大省、Nahdet� Misr

签署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备忘录是基于各方合作意愿的意向性约定，后续合作项目以未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公

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

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备忘录不涉及具体金额，对公司2025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

和实施情况而定。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详见“六、其他相关说明” 。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为拓展海外市场，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

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环保” ）与埃及亚历山大省、埃及Nahdet� Misr� for� Modern� Environmental�

Services（简称“Nahdet� Misr” ）签署《亚历山大省、Nahdet� Misr及泰达环保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下

简称“备忘录” ）。

本备忘录为意向性约定，不涉及具体金额，备忘录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公司将根

据具体项目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The� Governorate�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省）

1.�基本情况

（1）名称：The� Governorate�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省）

（2） 注册地址：the� Governorate� General� Office� located� opposite� the� Recreational� Forest� –

Smouha� Entrance�– Sidi� Gaber� District（西迪加贝尔区斯穆哈入口娱乐森林对面省总办公楼）

（3）公司与The� Governorate� of� Alexandria不存在关联关系。

2.�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与The� Governorate� of� Alexandria未发生类似交易事项。

（二）Nahdet� Misr� for� Modern� Environmental� Services（纳赫代特米斯尔现代环境服务公司）

1.�基本情况

（1）名称：Nahdet� Misr� for� Modern� Environmental� Services（纳赫代特米斯尔现代环境服务公

司）；

（2）注册地址：1� Youssry� Gohar� St.� from� Mokhles� EI� Alfy� Road� Madinet� Nasr-� Cairo（开罗

麦迪耐特那塞尔默克洪雷斯艾尔艾福路优塞里戈哈尔街1号）；

（3）法定代表人：Mr.� Hossam� El-Din� Iman；

（4）注册资本：1亿埃及镑；

（5）经营范围：Environmental� service。

（6）公司与Nahdet� Misr不存在关联关系。

2.�类似交易情况

2023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与Nahdet� Misr签署了 《Nahdet� Misr�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MOU协议》。

3.履约能力分析

Nahdet� Misr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

三、备忘录主要内容

甲方：亚历山大省

乙方：埃及Nahdet� Misr� TEDA联盟（筹建中）（埃及Nahdet� Misr现代环境服务公司、天津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

（一）合作领域

1.�研究在亚历山大省实施城市固体废物发电项目。

2.�研究将亚历山大历史区域改造为绿色区域并回收所有产出物。

3.�研究由亚历山大省划拨一块2费丹的土地，用于建立社区娱乐花园。

4.�在针对亚历山大省及Nahdet� Misr公司员工进行最新信息技术系统培训方面开展合作等。

（二）工作框架

各方同意设定一个初步工作框架，内容包括：

1.�研究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所需用地（面积不少于55,000平方米）的最合适选址。

2.�在商定适合各方的投资模式后，准备并实施针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研究。

3.�研究建设娱乐花园所需用地（面积不少于8,400平方米）的最合适选址。

4.�介绍泰达控股在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开发项目的既往经验。

5.�在商定适合各方的投资模式后，开发亚历山大的历史区域并实施该区域的废物回收工作。

（三）信息保密与禁止披露

各方承诺对对方的信息保密，未经对方事先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四）一般规定

本备忘录被视为双方合作的一般性框架，不对任何一方构成具有法律或财务约束力的义务。 后续将另

行签署独立的执行附件，根据双方各自现行的规则和条例，分别界定各方在每个具体活动中的财务和行政

职责与义务。

（五）备忘录份数与生效

本备忘录一式三份，甲方持有一份，乙方持有两份，自各方签字后生效。

（六）争议

各方同意，若因执行或解释本备忘录任何条款而产生争议，应通过调解和友好方式解决，不得诉诸任何

司法机构。

（七）参考语言

本备忘录以阿拉伯文、中文和英文三种语言书写。 如遇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四、备忘录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备忘录的签署对公司2025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需视具体项目

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二）该备忘录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备忘录是基于各方合作意愿的意向性约定，后续合作项目，实际发生额以未来具体发生为

准，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实施进度尚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1.� 2023年4月，公司与新疆能源集团千泉实业有限公司签署《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能源集团

千泉实业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双方正在推进合作相关事宜。

2.� 2023年6月，公司与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双方正在推进合作相关事宜。

3. � 2023年11月， 公司与埃及Nahdet� Misr� for� Modern� Environmental� Services签署《Nahdet�

Misr�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MOU协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双方已经就亚历山大省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与埃及政府进行了深入的沟通，达成了明确共识，后续双方将积极推动，加速项目落地。

4.� 2024年3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与宣威市人民政府签署《宣威市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整市推进项目框架合作协议》，在宣威市龙潭镇投资建设宣威市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整市推进项目。 目前，双方正在推进合作相关事宜。

5.� 2024年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及北京松杉低碳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 天津泰达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松杉低碳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双方正在合作推进零碳能源证书开发等相关事

宜。

6.� 2025年4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与中电投绿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中电投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与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之框架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双方正在推进合作相关事宜。

（二）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无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在未来三个月内有减持计划或者办理解除限售事项的

通知。

七、备查文件

（一）《亚历山大省、Nahdet� Misr及泰达环保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3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6.2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202.60%，对负

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83.71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145.94%，

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

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环保” ）向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滨海农商行” ）申

请融资12,900万元，期限一年；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邮储银行” ）申请融资20,000万

元，期限一年；公司的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泰达环保”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扬州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申请固定资产贷款7,600万元，期限71个月；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大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泰达环保”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以

下简称“建设银行” ）申请固定资产贷款2,340万元，期限60个月。 以上均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2025年度为泰达环保、扬州泰

达环保和大连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额度为226,000万元、69,000万元和43,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泰

达环保、扬州泰达环保和大连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余额分别为146,979.69万元、58,600.50万元和24,750万

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分别为179,879.69万元、66,200.50万元和27,090万元，泰达环保、扬州泰达环保和大

连泰达环保可用担保额度分别为46,120.31万元、2,799.50万元和15,91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1年11月9日

（2）注册地点：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16号

（3）法定代表人：王天昊

（4）注册资本：1,508,585,139元人民币

（5） 主营业务： 以自有资金对环保类项目的投资及运营管理； 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其电力生产

（不含供电）；环保项目的设计、咨询服务（不含中介）；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图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257,373.21 1,233,970.25

负债总额 862,858.73 840,319.76

流动负债总额 324,926.59 319,382.61

银行贷款总额 703,123.08 743,680.68

净资产 394,514.47 393,650.49

-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131,633.62 94,953.55

利润总额 21,383.33 12,108.42

净利润 18,500.19 9,643.07

注：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3.�截至目前，泰达环保提供保证担保的总额为210,363.30万元，另以持有遵义红城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51%股权为遵义红城泰达环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泰达环保涉诉金额为3,221.53万元。

4.�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扬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8年11月12日

（2）注册地点：杨庙镇赵庄村

（3）法定代表人：崔青

（4）注册资本：38,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销售所产生的电力、汽、热及灰渣、灰渣制品。 对环保类项目进

行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环保项目的设计及咨询服务，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图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9,961.90 122,188.56

负债总额 73,635.43 71,682.85

流动负债总额 25,383.04 22,391.97

银行贷款总额 62,565.02 64,739.90

净资产 46,326.47 50,505.71

-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20,499.67 15,210.83

利润总额 7,316.15 4,507.95

净利润 6,337.69 4,179.21

注：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3.�截至目前，扬州泰达环保涉诉金额为90万元，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和仲裁等其他或有事项。

4.�扬州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大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9年8月20日

（2）注册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拉树房村西

（3）法定代表人：薛聿员

（4）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

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固体废物治理，环保咨询服务，资源

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66,490.42 71,583.78

负债总额 37,062.76 40,022.52

流动负债总额 11,102.83 17,825.25

银行贷款总额 33,690.00 25,580.54

净资产 29,427.66 31,561.26

-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10,898.18 7,624.33

利润总额 3,597.54 2,805.03

净利润 2,684.13 2,106.99

注： 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3.截至目前，大连泰达环保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4.大连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泰达环保向滨海农商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发放各项借款、 融资或任何形式的信贷（统称“融资” ）而对债务人形

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担保金额：12,90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三年。

2.�泰达环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二）泰达环保向邮储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公司与邮储银行签署《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利、逾期利息

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

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但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要求必须债权人承担的费

用除外）。

（2）担保金额：20,00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泰达环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三）扬州泰达环保向交通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公司与交通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

及其它费用。

（2）担保金额：7,60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

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2.�泰达环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四）大连泰达环保向建设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

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

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为实现

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

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2）担保金额：2,34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2.�泰达环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五）上述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2025年12月31日届满，担保额度的审批需重新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二级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以保

证资金需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根据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等，董事会认为风险可控。

泰达环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2025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总额度为202.40亿元。

（二）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6.2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

额的202.60%。

（三）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0。

（四）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50� � �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25-035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周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公司云河路厂区行政楼二楼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518号）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耀方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公司目前总股本为1,279,800,000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7日已回购股份30,000,

000股，具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249,800,000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38名，代表股

份533,821,0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125%。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7名，代表股份456,392,9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1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21名，代表

股份 77,428,0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52%。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共526� 名，代表股份93,

083,3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79%。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2,637,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3％；

反对1,1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2％；

弃权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1,899,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85％；

反对1,1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8％；

弃权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96,415,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29％；

反对37,341,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51％；

弃权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5,677,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151％；

反对37,341,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161％；

弃权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96,416,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30％；

反对37,323,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18％；

弃权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5,678,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158％；

反对37,323,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968％；

弃权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96,414,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27％；

反对37,340,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50％；

弃权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5,676,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140％；

反对37,340,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155％；

弃权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96,448,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91％；

反对37,290,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56％；

弃权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5,711,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510％；

反对37,290,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617％；

弃权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96,405,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09％；

反对37,344,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58％；

弃权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5,667,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040％；

反对37,344,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199％；

弃权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16,852,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7％；

反对1,441,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1％；

弃权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2,884,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50％；

反对1,441,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82％；

弃权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16,834,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4％；

反对1,454,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6％；

弃权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2,866,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43％；

反对1,454,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3％；

弃权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16,839,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2％；

反对1,451,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9％；

弃权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2,870,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94％；

反对1,451,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93％；

弃权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详情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以上议案1-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4-9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其中，议案7-9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侍文文、蒋瑞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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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兼副总

经理海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海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职务。辞去

上述职务后，海涛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

海涛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行和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辞职报告自提交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事项。

公司及董事会对海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治理及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一致同意选举刘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刘军先生

将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军先生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三、备查文件

1.�海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2.�公司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刘军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最近五年曾任常州千

红生化制药有限公司董事、监事会主席，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常州英诺升康生物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千红（香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现拟任本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4,059,644股，占公司总股本1.88%，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最近三年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603256� � � � � � �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5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秘书邹新娥女士持有

公司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455%，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该等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前持有的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秘书邹新娥女士因其个人资金需求， 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0.0114%，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而确

定，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邹新娥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00,000股

持股比例 0.045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邹新娥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1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8日～2026年3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

体情形等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邹新娥女士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

施减持，公司及邹新娥女士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60� � � � � � �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5-077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盛集团”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6,647,0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16%。 本次解质押后，合盛集团累

计质押股份为240,909,1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49.5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0.38%。

截至本公告日，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罗立国、罗燚、罗烨栋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69,105,2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52%。 本次解质押后，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罗立国、罗燚、罗烨栋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431,753,200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9.68%，占公司总

股本的36.52%。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合盛集团关于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解质押业务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合盛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数量 1,3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2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1%

解质时间 2025/11/13

持股数量 486,647,073股

持股比例 41.16%

本次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40,909,100股

本次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9.50%

本次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38%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质押

前累计质押

数量

本次解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合盛集团

486,647,

073

41.16%

242,259,

100

240,909,100 49.50% 20.38% 0 0 0 0

罗燚

192,493,

302

16.28% 95,600,600 95,600,600 49.66% 8.09% 0 0 0 0

罗烨栋

179,406,

101

15.18% 88,843,500 88,843,500 49.52% 7.52% 0 0 0 0

罗立国 10,558,753 0.89% 6,400,000 6,400,000 60.61% 0.54% 0 0 0 0

合计

869,105,

229

73.52%

433,103,

200

431,753,200 49.68% 36.52% 0 0 0 0

注：合计数与分项数累加和不同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和财务状况良好，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投资收益、持有

公司股份分红等。质押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若已质

押的股份出现预警风险时，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

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股票代码：600468� � � � � � � �公告编号：2025-042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至11月21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468@benefo.tj.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11月24日（星期一）15:00-16: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左小鹏先生，董事、总经理朱文斌先生，独立董事郝颖先

生，独立董事徐洪海先生，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杨云霄先生，董事会秘书刘佳莹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

会人员可能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至11月21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600468@benefo.tj.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2-83963876

联系邮箱：600468@benefo.tj.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的关注和支持。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282� � � � � � � �证券简称：亚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滨海八路558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829,5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70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国华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结合 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吴超群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04,212 99.9615 6,300 0.0095 19,000 0.029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06,512 99.9650 4,000 0.0060 19,000 0.02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11,936,183 99.7884 6,300 0.0526 19,000 0.15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全部议案审议通过，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礼丰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学勇、舒颖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